包头市申请低保家庭劳动力系数测算建议标准

	类别及等级
	男18-50周岁（含）
女18-45周岁（含）
	男51-59周岁（含）
女46-54周岁（含）
	男60周岁及以上
女55周岁及以上
	18周岁以下         及在校学生

	
	1
	  2
	3
	4

	有劳动能力人员
	1
	0.8
	0
	0

	有部分劳动能力人员：肢体残疾4级；语言听力残疾3、4级；患有股骨头坏死、腰间盘突出、痛风、严重类风湿病等可能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疾病，经医疗机构确诊为限制劳动能力或应休息静养的。
	0.5
	0.3
	0
	0

	有少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：肢体残疾3级；语言听力残疾1、2级。
	0.2
	0.1
	0
	0

	无劳动能力的人员：肢体残疾1、2级；智力、精神残疾1、2、3、4级；视力残疾1、2级。生病住院期间、手术或骨折后6个月内视为无劳动能力。
	0
	0
	0
	0

	重病人员：参照说明5，恶性肿瘤可以靶向药和免疫药物为依据确定。
	0
	0
	0
	0

	慢性病人员：以医疗保障部门发布的门诊特特殊慢性病病种范围为准。
0
0
0
0

	0
	0
	0
	0

	说明：1.劳动力系数是根据低保申请家庭成员的性别、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（残疾程度、患病情况等）得出的劳动力水平参数。2.本标准为建议标准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参照此标准，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当地劳动力系数标准。3.当人员类别重复时，劳动力系数按较低的计算。4.多重残疾人员劳动力系数的核定，按多重残疾中残疾等级较重的核定出个人劳动力系数。5.低保评定中可参考的重病病种：白血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戈谢病、血友病、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、地中海贫血、食道癌、胃癌、胰腺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肺癌、肝癌、乳腺癌、宫颈癌、子宫癌、卵巢癌、甲状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膀胱癌、肾癌、脑癌、骨恶性肿瘤、神经母细胞瘤、淋巴瘤、细胞间质瘤等各种恶性肿瘤（癌症）、严重传染性肝类（并发症）、肝硬化、慢性重症肝炎、肝豆状核变性、肝功能衰竭、系统性红斑狼疮晚期、艾滋病、急性传染性肺结核、耐多药肺结核、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、严重心脑血管疾病、中风（有明显后遗症）、心脏换瓣、血管支架、血管搭桥、脑梗死（脑梗塞）、脑出血后遗症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、急性心律衰竭、心肌梗塞、风湿性心脏病、尿毒症、肾病综合症、重要器官移植、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、糖尿病综合症、阿尔兹海默症、重症肌无力、硬化症、偏瘫、产科危急重症、重性精神病、脊髓性肌萎缩、重症类风湿关节炎、尘肺病、唇腭裂、尿道下裂、苯丙酮尿症、布鲁氏杆菌病以及当地政府认定应纳入重病范围的其他疾病。




